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科研立项和成果
奖励办法（修订稿）
 
（经2014年3月13日院长办公会讨论修改）
 
  第一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本实验室专兼职研究人员和在站博士后所取得的符合本实验室研究方向的科研立项和获奖成果，以及学术论文、专著及发明专利等研究成果。
 鉴于我院同时为“2011司法文明协同创新”协作单位，故申请奖励的项目和成果，须以“1.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2.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政法大学)为并列第一申报单位或第一完成（署名）单位。用英文发表的成果必须署名：1.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Judicial Civilization, China；2. Key Laboratory of Evidence Scienc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Ministry of Education，China。对于双署名的科研成果，实行分别奖励政策。
本办法仅指本实验室的奖励政策。
    第二条  科研立项奖励
对承担科研项目的首席专家或第一负责人，立项当年给予奖励金额的50%，结项后当年奖励剩余的50%。奖励金额为一类项目10万元，其中的子项目5万元；二类项目按批准经费的10％奖励，最多不超过5万元。
一类项目包括：国家“973”计划项目、国家“863”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和重大、创新研究群体计划、杰出青年基金、重大科研计划）项目、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国防重大项目、重大国际合作计划项目、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
 订办公会讨论通过（境）二类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省部重大（重点）科技计划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教育部、科技部、司法部、公安部、卫生部、北京市重大科技项目、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北京市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第三条  获奖成果奖励
 对获得国家级（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等四类）科研成果奖的成果，第一完成人（署名人，下同）给予10万元奖励，第二完成人给予6万元奖励，第三完成人给予3万元奖励，一般完成人给予1万元奖励。
 对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含）以上、省部级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的成果，第一完成人给予5万元奖励，第二完成人给予3万元奖励，第三完成人给予1万元奖励，一般完成人给予5000元奖励。
 同一成果获得多次奖励，按获奖级别或金额最高的计算，不重复奖励。
第四条  论文奖励
对如下论文给予以下奖励：
1、SCI影响因子大于2的论文一次性奖励5000元/篇。申请者需出具有关部门的检索报告。
2、中文特类（以学校《科研典》期刊分类第二条（四）款为据）期刊发表的论文奖励5000元/篇。
3、自然科学中的标准/指南制订（第一起草人/标准或指南，以颁布日当年计算），奖励3000元/项。
4、不能满足本条1、2款条件的权威期刊论文奖励500元/篇。
    第五条  专著奖励
 学术专著、研究生专业教材、本科生统编教材（不包括实验室年报、论文集等）奖励3000元/部。
    第六条  专利奖励
  1、发明专利获外国批准每项奖励5000元，获中国批准每项奖励3000元。
     2、申报专利所需交纳的各项费用，原则上由各自科研经费支出。无科研经费者，持有效收费凭证，由院长办公会决定是否资助。
第七条  版面费补助
对自然科学类论文版面费，原则上由各自科研经费支出，无科研经费者，持有效收费凭证，每篇报销人民币500-1000元。
第八条  奖励程序
    本办法的各项奖励按年度进行，每年1月进行上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科研统计。统计结果在本实验室网站公示，自公示之日起10天内为异议期，异议者可向本实验室科研秘书提出书面异议。异议期结束后，由实验室主任办公会（院长办公会）讨论作出奖励决定。
    第九条  原《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科研立项和成果奖励办法》（试行）自本办法发布之日起废止。
    第十条  本办法由实验室主任办公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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